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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甲起訴主張乙積欠其貨款新臺幣（下同）100 萬元，屆期屢次催討未果，

而乙對丙有 150 萬元之已屆期借款債權，乙卻未請求丙返還之。甲乃以丙

為被告，起訴請求丙給付乙 100 萬元，並由甲代為受領。問：在訴訟繫屬

中，乙得否以丙為被告另起訴請求該 150 萬元借款之返還？若甲所提訴訟

被以無法證明乙對丙存在系爭債權，判決駁回確定，則乙之其他貨款債權

人丁得否就乙對丙之該借款債權起訴行使代位權？（25 分）

二、甲於民國（下同）100 年 5 月 7 日向管轄法院起訴主張乙自 95 年起無權

占有甲所有之 A 地，故請求乙返還該地。乙抗辯其對 A 地存在租賃權，

甲則否認之。乙乃提出其於 98 年 7 月 7 日在某咖啡廳中，與甲協商時所

偷錄到甲承認乙對該地有租賃權之對話錄音為證，甲則抗辯該錄音不得在

法院上利用，其並無證據能力，甲之抗辯是否有理？若法院自該錄音內容

知悉甲與乙對談時，有乙之朋友丙在現場一起喝咖啡，但詢問兩造是否另

有證人待傳，均稱：無。如此，法院得否依職權傳訊丙作證？（25 分）

三、債權人甲持准許拍賣最高限額抵押物 A 地之裁定，作為執行名義，聲請對

債務人乙所有之 A 地為強制執行。如乙就該裁定所載被擔保 B 債權，已

訴請法院判決確認其不存在勝訴確定，則在執行程序中，應如何謀求救濟？

如甲另主張尚有被擔保 C 債權存在，則執行法院應如何處理？（25 分）

四、共有人甲持裁判分割共有物 A 地之確定判決，作為執行名義，聲請執行法

院將其所分得土地而為共有人乙占有之部分予以點交。乙抗辯該分割判決

並未命乙點交其占有之土地部分，執行法院應如何處理？如乙在甲訴請分

割前，已向甲承租 A 地，則在執行程序中，乙應如何謀求救濟？（25 分）


